
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用农产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我局接收到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核查处置信息，涉及我辖区 1家食品销

售经营者。现将不合格食用农产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如下：

一、水磨沟区新兴街胖子蔬菜店销售的豆芽抽检不合格

(一) 抽检基本情况。

2019年 10月 31日，水磨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谱尼测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 No：GNAI0QWA1F60A1202,内容为：水磨沟区新兴

街胖子蔬菜店销售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豆芽，经抽样检验，4-

氯苯氧乙酸钠（以 4-氯苯氧乙酸计）（mg/kg）标准指标“不得检出”，实测值“0.15”。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调查处置、产品控制情况。

2019年 11月 2日水磨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报告》，并启动核查处置。当

事人在收到《检验报告》后未对检验结论提出异议。2019年 11月 4日执法人员以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食

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为由报批立案。水磨沟区新兴街胖子蔬菜店于 2019年

10月 10日从沙依巴克区仓房沟路凌庆市场张苏彦蔬菜店以 2.5元/公斤的进价购进 8公斤豆芽，共计 20元。

据当事人供述，沙依巴克区仓房沟路凌庆市场张苏彦蔬菜店从昌吉市百香源豆制品厂购进 144公斤该批豆芽。

2019年 10月 10日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豆芽抽样基数为 7公斤，抽样

数量为 1.5公斤。当事人于 2019年 10月 10日当天抽检之前售出 1公斤豆芽，抽检之后售出 5.5公斤豆芽。

当事人以 4元/公斤的销售价共售出 7公斤豆芽，共计 28元，获利 10.5元。截止 2019年 12月 28日现场检查

时，该批豆芽在当事人处无剩余。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

三、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12315 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